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族要复兴，乡

村必振兴”；“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

个国家现代化”。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必须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

农村现代化是目标，实现目标的措施手段是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

重大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 等重要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任务、政策措

施、组织保障等作出了总体安排，明确要全面

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为了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笔者认为，一是既要全面推进各

领域振兴，又要突出产业振兴这个重点。因为

在各领域振兴中，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是产

业振兴。只有产业振兴了，才能吸纳就业、提

高收入，吸引和留住劳动力和人才；才有财力

支持文化振兴、生态振兴；才有财力开展乡村

关于乡村人口合理分布和产业振兴实
现路径的探讨
沈水生 *

【摘 要】本文描述了我国乡村人口和县域产业现状，并对照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目标对现状进行评价。本文认为，总体上看，我国不存在乡村人口“空

心化”问题，而是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问题；不存在缺乏劳动力问

题，而是存在年轻劳动力不愿务农问题；农业发展成绩斐然，但是与现代化目

标还差距很大；县域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多数地方产业支撑力不强。基于以上

问题，本文提出了合理分布乡村人口和推进县域产业振兴的路径建议，即：确

立城市人口综合承载能力与就业吸纳能力相匹配原则，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大力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发展县域二三产业；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大

力扶持县域一二三融合产业、旅游休闲产业、健康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传统

手工业发展；有序推进农业现代化，发挥农业的三重就业功能；在确保乡村人

口当前利益不受损、长期利益能增加的前提下，科学实施迁村并点；大力发展

养老服务以应对乡村常住人口老龄化。

【关键词】乡村振兴 市民化 县域经济

* 沈水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乡村振兴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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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更好推进法治、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社

会治理。二是要在农业人口转移的大背景下，

按照中央关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要求，统筹推进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因为，只有减少农民才

能致富农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乡村

振兴的必要条件；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建设

过程中必须动态适应农村人口变化，才能形成

合理的人口分布和产业布局，避免造成资源投

入浪费。那么，未来应该如何合理分布农村人

口，如何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本文拟对其实现

路径进行分析探讨。

一、截至2020年的乡村人口和县域产

业现状概况

（一）2020年乡村人口概况

据国家统计局“七普”人口数据，全国人

口为 14.1 亿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5.4%，

约6.4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约9

亿人。据住建部2020年统计年鉴，全国城市数

量为 687 个，城市建成区面积为 60721 平方公

里，城区户籍人口44253万人、暂住人口9509

万人。全国1495个县，县城建成区面积20867

平方公里，县城户籍人口 14055 万人、暂住人

口1791万人。全国有建制镇18822个，建成区

面积 43385 平方公里，建成区户籍人口 16596

万人、常住人口 18433 万人。另据民政部数

据，截至 2020 年底，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2844

个，其中市辖区 973 个、县级市 388 个、县

（旗） 等其他县级单位 1483 个；全国村委会

50.2万个，村民小组376.1万个。根据国家卫健

委发布的 《2020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

报》，乡村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

23.81%，比城镇高出近8个百分点。

根据以上数据推算，并结合实际情况，我

们可以简略地描绘出2020年乡村人口概况：在

我国大陆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乡村

地区占地约947.5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面积的

98.7%；乡村常住人口5.1亿人，约占乡村户籍

人口的三分之二，占全国人口的36.11%，略多

于三分之一；还有约2.6亿农民工为主体的农业

转移人口户籍在乡村但是常住在城镇，占乡村

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全国有 50.2 万个行政

村、376.1万个村民小组，平均每个村落中有三

分之一的人口常住在城镇，其中以60周岁以下

人口为主；留守乡村的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老

人接近占四分之一。各村落外出人口占比存在

差别，部分村落出现“空心化”现象，即半数

以上人口离开本村，他们的住房常年空置且插

花式零散分布在本村中，村里大多数时候以老

年人为主。

（二）2020年农业发展概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101598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7754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7%；年末全国就

业人员 75064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6271

万人；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

23.6%；预计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17746元/人。

根据以上数据推算，并结合实际情况，我

们可以简略地描绘出2020年农业发展概况：年

末乡村就业人员 28793 万人，占乡村常住人口

的56.5%，比全国就业人员占全国人口53.2%高

3.3 个百分点；其中农业就业人员 17715 万人，

占乡村就业人员的 61.5%，占乡村常住人口的

34.7% 。 农 业 就 业 人 员 占 全 国 就 业 人 员 的

23.6%，但创造的 GDP 只占 7.7%；农业就业人

员劳动生产率43892元/人，只有全员劳动生产

率的 37.3%。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缺乏统计数

据，但是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均反映，务农人口

年龄老化。2008年就有研究认为，中国务农人

口平均年龄在40岁至50岁，再过10年将达到

50 岁至 60 岁。目前，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务农是普遍现象。如果将老年人口纳入农业

就业人员统计，那么农业就业人员的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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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实际上更低。

（三）2020年县域内二三产业发展概况

“县域”和“乡村”是内涵、外延不同但重

合度较高的两个概念。“县域”与“市辖区”相

对，不包括市辖区内的乡村区域，但包括县级

市、县 （旗） 等其他县级单位内的城镇建成区

域；“乡村”与“城镇建成区”相对，包括市辖

区内的乡村区域，但不包括县级市、县 （旗）

等其他县级单位内的城镇建成区域。因为市辖

区内的乡村区域和人口在全国乡村区域和人口

中占比较小，而且市辖区内城市建成区对本地

农业和乡村的带动支持能力强，本文不予研

究。县级市、县 （旗） 等其他县级单位内的城

镇建成区是辐射带动本地乡村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最直接、最关键因素，推进本地乡村振兴

必须大力发展“县域”内二三产业，因此，本

文对县域内二三产业发展进行研究分析。

据新华网发布的壹城智库《2021中国县域

高质量发展报告》中有关2020年数据，在全国

1871个县域中，户籍人口接近8.91亿人，常住

人 口 为 7.45 亿 人 。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占 全 国 的

37.95%，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73.54%。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江苏

昆山市和江阴市超过了 4000 亿元，但 1501 个

县域 （占比约为 80%） 的经济规模低于 300 亿

元，其中70多个经济规模低于10亿元。全国共

有370个县域经济规模超过300亿元，433个县

域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 15 亿元，

584个县域人均GDP超过5万元/人 （为全国平

均水平71878元的69.6%），同时符合上述三个

特征的县域共计252个，占县域总数的13.5%。

另据住建部 2020 年统计年鉴，全国 1495 个县

城，户籍人口 14055 万人、暂住人口 1791 万

人；全国有建制镇 18822 个，建成区常住人口

18433万人。

根据以上数据推算，并结合实际情况，我

们可以简略地描绘出2020年县域内经济发展尤

其是二三产业发展概况：全国1871个县域，常

住人口为7.45亿人，其中县城及建制镇建成区

常住人口在3.43亿人以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

上不高，常住人口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73.54%。除了大型都市圈内的少数县域人均

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已经基本实现现代

化之外，绝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

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0%的县域数占县域

总数的68.8%。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中，制

造业普遍较弱，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建筑业

规模不大，主要承担本县域内城乡住宅、县乡

村道路、小型公共建筑等建设；有矿产资源的

县域仅有少数小型采矿企业；水电气热生产和

供应业主要为本地提供城乡自来水、电力、燃

气和城镇供热服务。第三产业以政府公共管

理、教育医疗文化科技体育等公共服务为主，

也有小规模的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金

融业、房地产业、旅游等商务服务业、娱乐

业、居民服务业，但以小微企业为主，也主要

在县域内提供服务，以县域内经济循环为主。

县域内所需来自于县域外的制造业产品和服

务，主要依靠外出务工、财政转移支付，以及

部分制造业、农业产品外销，来获得收入与县

域外进行商品交换。

二、对乡村人口和县域产业现状的评价

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

村振兴的目标，也是评价乡村人口和县域产业

现状的依据。衡量是否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应该有一套系统的标准，其中至少包括三

个指标。一是农业 （含农、林、牧、渔业） 增

加值在GDP中占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虽然

农业发展水平和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但是二

三产业发展更快，因为人口增速和人均食品需

求量增速有限，而二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

展空间无限。这将引起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第

42



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将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

增加值比重将高于农业，现代化国家的农业增

加值占比通常会降低到10%以下。二是农业就

业人口在就业总人口中占比。在现代化国家

中，得益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科

技和管理水平的普遍提高、劳动资料的现代化

等多重因素，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

率差距较小。因此，伴随着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结构的变化，其就业人数的结构也将发生变

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高于第二产业，第

二产业就业人数比重高于农业，农业就业人口

在就业总人口中占比通常低于10%，目前欧美

发达国家农业就业人口占比甚至不到5%。三是

乡村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农业社会向现

代化转型的过程包含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进程，在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由于与乡村相比城市

具有集聚效应，因此相应地会伴随着农业人口

的转移，即农业人口会逐步由务农农民转变为

二三产业工人、由乡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市民。

现代化国家中，城镇化率通常在80%以上，乡

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降低到 20%以

下。对照以上三个指标来评价截至2020年我国

乡村人口和县域产业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总体上看，我国乡村不存在人口“空心

化”问题，而是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

问题。2020 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45.4%，即使加上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也只有63.89%，与现代化国家城镇

化率80%还相差16个百分点。这表明从宏观层

面总体上看，我国乡村并未“空心化”，反而是

常住人口过多。之所以出现乡村“空心化”的

认知，主要是因为微观层面有部分村庄一半以

上人口已经转移到城镇常住，但由于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滞后，他们还需要保留在乡村的住

宅和土地作为防范风险的“退路”，使得这些村

庄在多数人口已经转移的情况下却难以迁村并

点，尤其留守人口很多是老人、儿童和妇女，

老龄化程度很高，导致本村庄生产和生活的活

力不足。

总体上看，我国乡村不存在缺乏劳动力问

题，而是存在年轻劳动力不愿务农问题。2020

年，我国乡村就业人员 28793 万人，占乡村常

住人口的 56.5%，比全国就业人员占全国人口

53.2%高 3.3 个百分点。其中，农业就业人员

17715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23.6%，与现

代化国家 10%以下的比例相差 13 个百分点以

上。如果加上60周岁及以上务农老年人口，那

么我国农业就业人口不是缺少而是太多。目前

真正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务农人口平均年龄可

能已达到50岁至60岁，大量60周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务农，而1980年后出生的乡村人口大都

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这对未来的国家粮食

和农业安全造成很大隐患。

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发展成绩斐然，但是与

现代化目标还差距很大。目前，我国粮食年产量

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菜果鱼肉蛋奶产品丰

富，农业生产力早已实现保障全国人民“吃得

饱”，并已迈进让全国人民“吃得好”发展阶

段。在二三产业更快发展的影响下，农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为7.7%，达到现代化国家标准。不

过，农业就业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全员劳动生

产率的37.3%，如果加上务农老年人口计算则实

际上更低。这反映出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

小农户生产经营仍然是主要的农业发展模式。

总体上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较快，但是

多数地方产业支撑力不强。目前，我国县域经

济在宏观经济带动下也快速发展，县城建设日

新月异，全国已有388个县级市，占县域数量的

20.7%。不过，多数县域产业支撑力还不强。虽

然县域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正常现

象，但是 68.8%的县域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 70%，反映出县域与市辖区差距较大。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以县域内循环为

主，收入的最大来源是外出务工带回收入和财

政转移支付，本地产业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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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合理分布乡村人口和推进县域

产业振兴的建议

基于目前乡村人口和县域产业的现状及差

距，建议通过以下路径合理分布乡村人口，推

进县域产业振兴，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

（一）确立城市人口综合承载能力与就业吸

纳能力相匹配原则，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以来，中央和各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一方面，推动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及其

随迁家属在就业地落户并全面享受市民权益；

另一方面，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

盖，让尚未落户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持居住

证在就业地逐步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目

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但是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在常住地的住房保障、

子女上学、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等关键问题尚未

解决，这将使得其年老后不得不返回农村，从

而制约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此，

对各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应坚持激

励与约束并重，确立城市人口综合承载能力与

就业吸纳能力相匹配原则，要求其必须按照法

规政策要求落实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

权益，真正实现市民化；对于不能落实市民权

益的城市，从建设用地、产业规划、重大项目

布局等方面限制其产业规模和就业规模。

（二）大力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发展县域二

三产业

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已具备巨大的产能，

不仅能满足国内需求，而且成为向国外大量出

口的“世界工厂”。这些制造业企业主要分布在

东部沿海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县

域发展制造业总的来看缺乏成长空间和竞争

力。与此同时，随着土地和人工成本上升、市

民化政策落实以及城市对更高品质的追求，东

部地区已经开始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为

此，建议依托对口支援西藏新疆、东西部协

作、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机

制，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措施，大力推动东部

地区大城市部分制造业企业梯度转移到中西部

地区县域发展。对于数据中心、呼叫中心等更

适合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服务业业态也大力推

动转移。

（三）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扶持县域一

二三融合产业、旅游休闲产业、健康养老产业

发展

县域地区地域辽阔，农业资源、生态资源

和旅游资源丰富，是国家农业产品、生态产品

和旅游产品的主要供给地，也是富余劳动力的

重要供给地。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县域产业

振兴除了承接梯度转移的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

之外，应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定位于主要提供

农业产品、生态产品、旅游休闲和健康养老产

品，大力发展农业以及产业链上的农业生产资

料、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

等二三产业，大力发展乡村休闲、自然风光旅

游以及产业链上的相关产业，大力发展健康养

老以及产业链上的相关产业。在此基础上，随

着县域常住人口收入提高，带动发展县域生活

服务业。

（四）有序推进农业现代化，发挥农业的三

重就业功能

在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35年基本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的发展既

具有各国产业发展史上产业转型升级的普遍特

征，又具有特殊特征。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农

业发展不仅需要转型升级实现现代化，而且这

种需要更加紧迫以尽快吸引和留住年轻人口从

事农业；另一方面，与现代化国家乡村老年人

44



口可以依靠养老金保障基本生活不同，现阶段

我国乡村老年人口和临近老年的人口养老金水

平还不能保障其基本生活，从而需要农业保留

部分小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以向他们提供就业机

会增加收入。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农业发展

战略和路径，应该统筹兼顾这两类性质相反的

现实需要，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乡村人口对收

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期望以及由此派生的就业

需求，同时推行多种农业发展模式，发挥农业

的三重就业功能。第一重就业功能是发展现代

化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吸引1980年后出生的

“新生代”、尤其是2000年后出生的“新世纪一

代”年轻劳动力从事农业；第二重就业功能是

推广“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以保持1960年

至1980年出生的“中生代”返乡农民工生活水

平不降低；第三重就业功能是保留自留地，以

兜底保障1960年之前出生的“60前”老年人口

基本生活。

（五）在确保乡村人口当前利益不受损、长

期利益能增加的前提下，科学实施迁村并点

任何一个国家在由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

农业社会向城镇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现代化社会

转型过程中，随着乡村人口不断转移，都会出

现村庄数量减少、村庄内部人口减少现象，这

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针对由此引起的部分

村庄“空心化”问题，解决的对策不是限制乡

村人口转移，而是科学实施迁村并点，根据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对“空心化”村庄进行合并，

科学规划新村庄的选址、规模、布局、公共设

施、建筑风格、建筑功能等，结合当地财力和

乡村人口支付能力逐步建设，确保乡村人口当

前利益不受损、长期利益能增加。

（六）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以应对乡村常住人

口老龄化

1978 年，我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82.1%，其中97.5%为贫困人口。自改革开放至

2035年，我国只用50多年时间就将走完发达国

家一百多年走过的路，基本实现现代化，规模

之大、速度之快、时间之短，绝无仅有。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在人均预期寿命近80岁的情况

下用50多年时间难以实现所有人的现代化。很

多在低收入发展阶段出生、只拥有小学文化程

度甚至文盲的乡村老人，很难与时俱进地适应

现代化进程中工作和生活的变化。如何安顿好

这些乡村老人，是一项非常重要且具有挑战性

的任务。而且，根据全国老龄办的预测，到

2035年，我国乡村60岁及以上人口在乡村人口

中的比例将升至37.7%。因此，时不我待，建议

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乡村

养老服务，确保乡村老年人口老有所养，分享

国家现代化的成果。

通过以上路径，到2035年时，我国城市吸

纳的乡村转移人口数量进一步增长，常住人口

基本实现市民化；县域内的制造业、一二三融

合产业、旅游休闲产业、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壮

大，就业人数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在县城和

建制镇实现市民化；现代化农业成为农业发展

的主流，“新生代”“新世纪一代”职业农民成

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力量，1980年前出生的中老

年人口也通过“合作社+农户”、自留地等小农

户生产经营弥补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保障基

本生活；乡村人口根据实际情况自愿选择外出

或留乡返乡创业就业，农业劳动力将降低到全

国就业总人数的10%左右，乡村常住人口将降

低到全国总人口的20%左右；村落数量减少但

村庄更美丽更宜居更有活力，乡村老年人口通

过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种模式

得到基本的养老服务。到那时，农业农村现代

化基本实现。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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